
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３５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５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因工作疏忽，在合并报表过程中，将投入湖北楚天鄂北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资本金和委托湖北盘龙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建设高杆灯项目未作合并抵销， 导致资

产总额多计

１７０１３９８２７．２５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多计

１０３２１．７５

元，现予以更正。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序号 涉及会计科目 原为 应为

合并
资产
负债
表

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４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３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固定资产
２

，

５５９

，

３８４

，

２２２．５５ ２

，

５５９

，

２８６

，

４６３．３０

３

在建工程
６０６

，

３８０

，

９６７．４２ ６０６

，

３３８

，

８９９．４２

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５１８

，

３８１

，

３４６．３１ ３

，

３４８

，

２４１

，

５１９．０６

５

资产总计
４

，

３８１

，

７４７

，

０２５．４６ ４

，

２１１

，

６０７

，

１９８．２１

６

资本公积
１

，

０５０

，

３５１

，

０４６．２６ ８８０

，

３５１

，

０４６．２６

７

未分配利润
６１６

，

７７３

，

２６１．８１ ６１６

，

６３３

，

４３４．５６

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９５１

，

９７３

，

３７８．５４ ２

，

７８１

，

８３３

，

５５１．２９

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９５２

，

２２７

，

７７６．７７ ２

，

７８２

，

０８７

，

９４９．５２

１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

，

３８１

，

７４７

，

０２５．４６ ４

，

２１１

，

６０７

，

１９８．２１

合并
利润
表

１１

营业总成本
８７

，

７６９

，

７４３．１４ ８７

，

７８０

，

０６４．８９

１２

营业成本
６７

，

９９５

，

４６９．９６ ６８

，

００５

，

７９１．７１

１３

营业利润
１５５

，

３７８

，

９７４．０４ １５５

，

３６８

，

６５２．２９

１４

利润总额
１５５

，

７０１

，

９４５．７９ １５５

，

６９１

，

６２４．０４

１５

净利润
１１６

，

７３０

，

０９３．０２ １１６

，

７１９

，

７７１．２７

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６

，

７５３

，

０２２．７６ １１６

，

７４２

，

７０１．０１

主要
会计
数据
及财
务指
标表

１７

总资产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１７．１２ １２．５７

１８

所有者权益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１０．７６ ４．３８

１９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３．１７ ２．９９

２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

１０．８４ ４．５５

２１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４０．８８ ４０．８７

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８ ４．２９

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７ ４．２８

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报告
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增加
０．６

个百分点 增加
１．０１

个百分点

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增加
０．５９

个百分点 增加
１．００

个百分点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一季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更正后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和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

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０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云峰剧院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吉晓辉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９６

人，共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８．６１９５％

。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４

，

２９３

，

１１０

，

７４６ ４

，

２６９ １１

，

７６０ ９９．９９９６％

（二）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４

，

２９３

，

１１２

，

２４６ ８

，

７６９ ５

，

７６０ ９９．９９９７％

（三）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４

，

２９３

，

０８２

，

４４６ ３８

，

５６９ ５

，

７６０ ９９．９９９０％

（四）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４

，

２９３

，

１０８

，

２４６ ４

，

２６９ １４

，

２６０ ９９．９９９６％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４

，

２９３

，

００３

，

７４６ ８

，

７６９ １１４

，

２６０ ９９．９９７１％

（五）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

、同意聘用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承担

２０１０

年度法定财务报告之审计服务工作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４

，

２９３

，

０９５

，

７４０ ４

，

２６９ ２６

，

７６６ ９９．９９９３％

２

、同意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境外审计机构承担或需的补充财务报告之审计服务工作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４

，

２９３

，

１０８

，

７４０ ４

，

２６９ １３

，

７６６ ９９．９９９６％

（六）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４

，

２９３

，

１２６

，

７７５ ４

，

２９３

，

１１６

，

７４６ ４

，

２６９ ５

，

７６０ ９９．９９９８％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汪丰、徐隽文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

华发股份 股票代码
：

600325

公告编号
：

2010-019

债券代码
：

122028

债券简称
：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通知于二

○

一

○

年四月十八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八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公司向

中国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因开发项目发展需要， 同意公司下属公司中山市紫悦山苑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中山分行贷

款，总额为人民币

2.3

亿元，贷款期限为三年。

二、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同意下属公司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5

亿元，增

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人民币

4.5

亿元，具体事宜由公司经营班子办理。

三、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自查分析报告的议

案》。

根据广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0

】

30

号文）

的要求，公司于今年

3-4

月份开展了信息披露专项检查工作。根据本次检查情况完成了《关于信息披露检查

专项活动自查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３

股票简称
：

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６

号

关于增加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

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决

议公告》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深圳

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截至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数：

１３９

，

４４３

，

５５２

股，持股比例：

５４．０３％

）《关于增加深

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出在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关于投资设立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鉴于上述临时提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关于投资设立苏

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提出在股东大会中增加临时提案

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公司董事会同意

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进行补充通知如下：

原通知“会议审议事项”中增加会议提案：《关于投资设立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除

该补充提案外，原通知中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３

证券简称
：

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７

号

关于召开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周二）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以现场方

式召开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

控股股东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出在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关于投资设立苏州通产丽

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现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会议预定时间半天。

４

、会议方式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６

、会议地点

深圳市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分厂。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的提案

（

１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曹海成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陈寿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３

关于选举方建宏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４

关于选举李刚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５

关于选举成若飞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６

关于选举王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

关于选举熊楚熊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８

关于选举苏启云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９

关于选举庞大同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１

关于选举孙江宁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戴海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两个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

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其拥有董事或者监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

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

３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４

月

２３

日和

４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一届董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告》、《关于增加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登记。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

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

证。

（

２

）个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深圳市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生产厂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

编码：

５１８１１２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布吉坂田五和南路

４９

号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坂田分厂，邮编：

５１８１１２

联 系 人：彭晓华、蒋祥庆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２３４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２０２２－１０２

或

１２４

传 真 号：

０７５５－２８４８３９００

（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关于增加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提案的函》。

七、补充通知说明

本补充通知中，除在原通知（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审议事项”中增加会议提案《关于投资设立苏州

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外，原通知中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附：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或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召开的深圳市通产丽星股

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

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公司（本人），

其后果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１

关于选举曹海成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

关于选举陈寿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３

关于选举方建宏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４

关于选举李刚成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５

关于选举成若飞成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６

关于选举王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

关于选举熊楚熊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８

关于选举苏启云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９

关于选举庞大同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１

关于选举孙江宁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２

关于选举戴海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

关于投资设立苏州通产丽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说明：请投票选择时打

√

符号，该议案不选择的，视为弃权。如同一议案在赞成和反对都打

√

，视为废

票）

被委托人身份证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签字样本：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签发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
：

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

000632

公告编号
：

2010-19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

00

；

2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93

号三木大厦

15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兰隽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052.2820

万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1

、批准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

9052.282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批准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9052.282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批准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9052.282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批准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同意

9052.282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批准通过《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9052.282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批准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9052.282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批准通过《关于为广福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586.8065

万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8

、批准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9052.282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刘超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纪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002325

证券简称
：

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23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0

：

00-12

：

00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五洲宾馆

A

座二楼五洲厅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

6

、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000.34

万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

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5.0028%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保荐机构代表、律

师等列席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34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2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34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34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4

、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34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34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34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朱永梅律师、邬克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000963

证券简称
：

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

2010-022

六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

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董事会经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吕梁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吕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吕梁先生的简历详见

附件。 ）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8

日
附件：吕梁先生简历

吕梁，男，

1974

年出生，大学本科。

⑴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情况：

1993

年

9

月

-1997

年

7

月，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电子工程专业；

1997

年

7

月

-2001

年

7

月，任远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2001

年

7

月

-

现在，就职于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理，现任总经理；

⑵

、吕梁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⑶

、截止披露日，吕梁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⑷

、吕梁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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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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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322

证券简称
：

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

2010-023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和变更议案，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

时在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789

号老板娘新光大酒店三楼紫荆厅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余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0

名，代表股份

36,544,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66,700,000

股的

54.79%

。 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36,544,7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6,544,7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6,544,7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4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36,544,7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0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6,098,218.37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88,751,857.91

元。 按公司章程规定，以

2009

年度实现的母公司净利润

88,751,857.91

元为基数，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8,875,185.79

元后，公司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670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5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3,335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

36,520,6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934%

；

8,200

股反对，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2%

；

15,9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44%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36,536,5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99.978%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8,2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022%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36,544,7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36,544,7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郭振岩先生、宗文龙先生、郭克军先生分别做了述职报告，对

2009

年

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郭振岩先生、宗文龙先生、郭克军先生的《

2009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0

年

4

月

7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何晶晶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9

日

股票简称
：

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

600500

编号
：

临
2010－008

中化国际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

在北京王府井大饭

店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836,005,23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8.153％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由潘正义董事长主持，会议经逐项记名表决，审议通过以下普通决议：

1

、同意《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代表股数

836,005,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

票代表股数

0

股。

2

、同意《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代表股数

836,005,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

票代表股数

0

股。

3

、同意《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代表股数

836,005,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

票代表股数

0

股。

4

、同意《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

2009

年末总股本

1,437,589,5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

2.5

元（含

税），总计分配利润金额

359,397,392.75

元，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83.38%

，剩余未分配利润

71,621,797.44

元

结转下年度。

同意票代表股数

836,005,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

票代表股数

0

股。

5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票代表股数

836,005,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

票代表股数

0

股。

6

、同意《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同意票代表股数

836,005,2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

票代表股数

0

股。

7

、同意《关于公司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同意票代表股数

42,904,30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数

0

股；弃权票

代表股数

0

股。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参加表决

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王振强、于利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

律师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

601328

股票简称
：

交通银行 编号
：

临
2010-01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末期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
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

2

、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

3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5

月

5

日。

4

、除息日：

2010

年

5

月

6

日。

5

、股利发放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行

2009

年度末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载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

www.bankcomm.com

）。

二、分红派息方案

以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总股本

489.94

亿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1.00

元

(

含税

)

现金红

利，共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人民币

48.99

亿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红利发放日

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5

月

5

日，除息日为

2010

年

5

月

6

日，现金股利发放日为

2010

年

5

月

31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0

年

5

月

5

日下午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行

A

股股东和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H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对于

A

股自然人股东，由本行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9

元。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于

A

股的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由本行按

10%

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9

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行提供相关合法证

明文件，如：（

1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或者（

2

）以居民企业身份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3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现

金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行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

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扣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行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人民币

0.01

元。

3

、除

QFII

外的其他

A

股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

0.10

元。

4

、本行

A

股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金宁发展有限公司、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负责发放。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021-58766688

传 真：

021-58798398

邮 箱：

investor@bankcomm.com

七、备查文件

本行《公司章程》、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8

日


